
附件2：评分细则
	评分项及分值
	评分内容

	商务部分（50分）
	相关荣誉（15分）
	1、投标人获得过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荣誉的，得2分。
2、投标人被相关行业协会评选为国家级大型海洋玻璃钢渔船研发与制造示范基地的，得5分；评选为省级大型海洋玻璃钢渔船研发与制造示范基地的，得2分；评选为市级大型海洋玻璃钢渔船研发与制造示范基地的，得1分。（本项满分5分，按最高得分计一次分）
3、投标人为省级或以上船舶工业协会单位的，得2分。市级船舶工业协会单位的，得1分。（本项满分2分，按最高得分计一次分）

4、投标人为省级或以上渔船渔机行业协会单位的，得2分。市级渔船渔机行业协会单位的，得1分。（本项满分2分，按最高得分计一次分）
5、投标人具有质量信得过企业称号的，得2分。
6、投标人具有名牌产品称号的，得2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评标现场查验原件，否则不得分。

	
	企业认证（10分）
	1、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5分；
2、投标人具有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AAA级证书的，得5分；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AA级的得3分。（本项满分5分，按最高得分计一次分）
说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评标现场查验原件，否则不得分。

	
	产品技术先进性（10分）
	本项目采购的产品为安装船艉挂机执法艇，投标人具有玻璃钢艇尾挂机阱结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得10分。
说明：投标文件中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评标现场查验原件，否则不得分。

	
	相关业绩（15分）
	投标人近三年（2017年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或船检证书中完工日期为准）完成过玻璃钢执法艇(船艉挂机执法艇)建造业绩，每个业绩得5分，满分15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及对应的船舶交接议定书或其他验收文件（包括船检证书或用户意见书或验收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技术部分（20分）
	售后服务（5分）
	根据投标人对建造本船制定的售后服务承诺，故障响应为4小时内上门维修服务的得5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承诺，否则不得分。

	
	建造方案（15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建造方案合理性及完善度进行评价：
整体设计合理性及完善度，得1-3分；

人员配备及安排合理性及完善度，得1-3分；

建设进度计划及保证措施合理性及完善度，得1-3分；

安装调试程序、措施合理性及完善度，得1-3分；

质量保证措施，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合理性及完善度，得1-3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建造方案，否则不得分。

	价格部分（30分）
	投标报价（3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得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得分按如下公式计算：
价格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附加部分

（10分）
	曾经合作
	曾经与开平市农业农村局（原开平市农业局、开平市水产局）曾经合作过的，使用体验好的加10分，体验不好的扣10分，没有合作过的不得分。



